
攀 枝 花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攀 枝 花 市 财 政 局
攀 枝 花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全额资助新生儿参加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

攀医保规〔2025〕3号

各县（区）医保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局、税务局，市医

保事务中心、市医保信息中心：

现将《攀枝花市全额资助新生儿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

务局

2025年8月6日



攀枝花市全额资助新生儿参加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第一条 制定依据。根据《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攀枝花市“五位一体”生育友好集成改革的十二条措施〉

的通知》（攀府规〔2025〕2号）和《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关于印发

〈攀枝花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攀

医保〔2022〕79号），为全面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健全医疗

保障激励机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资助对象。2025年6月1日后在本市助产机构出

生，且父母至少一方具有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在完成本市

户籍登记后，申请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

居民医保）参保登记时，即可享受出生当年（自然年度）

参保全额资助。

第三条 待遇享受。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90日内参加本

市居民医保的，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新生儿自出

生之日起90日至满一周岁期间参加本市居民医保的，从参

保次月起享受医保待遇。

第四条 申报资料。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户口

簿及父母任意一方户口簿的原件及复印件。

第五条 资助流程。



（一）新生儿父母应按规定携带有关资料到就近乡镇

（街道）、村（社区）或政务中心医保经办窗口办理参保登

记；

（二）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建立资助参保台账，通过医

保系统做好参保登记，完成系统标识及数据推送，由市、

县（区）医保经办机构做实其出生当年的缴费信息，保障

新生儿医保待遇。

（三）如前期已自行办理参保登记缴费的符合资助参

保条件的新生儿，可到县（区）税务部门或县（区）医保

经办机构申请退费或保费补助。若出生之日起未满90日且

未发生医疗费用，持有关材料到税务部门申请办理退费，

退费后再按规定资助参保；若已发生医疗费用等特殊情

况，持有关材料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补助，补助资

金由参保地经办机构先行垫付给参保人员。

第六条 经费保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

资金由市级与三区按照50%：50%比例分摊承担、市级与

两县按照20%：80%比例分摊承担，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

政年度预算保障。

第七条 经办管理。

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经办人员须于每月20日前

将当月资助参保台账及有关资料交至县（区）医保经办机

构；各县（区）医保经办机构在每月最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



数据汇总，同步报送至市级医保经办机构，并及时向财政

部门申请专项补助资金，确保县（区）资助参保资金每月

按时拨付。市医保经办机构负责汇总全市数据，并向财政

部门申请市级配套资金，确保市级资助参保资金每月按时

拨付。

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要督促辖区助产机构按有

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加强对财政全额

资助新生儿参加居民医保有关政策宣传。

第八条 档案管理。申报对象档案资料一户一档，由

市、县（区）医保经办机构归档留存，确保档案资料真

实、完整、可追溯。

第九条 监督管理。医保、财政和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对

新生儿全额资助参保政策执行的监督管理，确保政策落实

到位，资金安全有效使用。

第十条 法律责任。申报对象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贴

资金的、工作人员失职渎职造成财政资金损失的，将依法

依规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2025年6月1日施行，有效期5年。

国家、省、市有新规定的，从其新规定。

附件：全额资助新生儿参加居民医保台账



附件

全额资助新生儿参加居民医保台账

填 报 单 位 ：

填报日期：

序

号

申报时

间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

新生儿参

保县区

市内助产机

构名称

新生儿父

母姓名

新生儿父母身份

证号码

1
2
3
4
5
合

计


